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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/2018號行政法規 
 

高等教育基金 

第48/2019號 
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

 

高等教育基金
資助及財政援
助發放規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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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項目說明： 

 高校學生社團 
年度活動資助計劃 

 特別專項資助 

 個別單次高校 
學生活動資助 

申請指引： 

 申請須知 

 審批準則 

表格： 

 資助申請表 

 資助跟進申請表 

 資助運用報告表 

 https://www.dses.gov.mo/students/plan 

https://www.dses.gov.mo/students/plan


“ 

鼓勵高校學生社團組織各類有助大專生身心發展的活動，

豐富校園生活，以及在籌辦和落實活動的過程中獲取寶貴

經驗，提升團隊合作精神及領導才能，促進全人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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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學生社團年度活動資助計劃 



資助 
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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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澳依法成立的非牟利高校學生社團
（本澳或澳門以外地區的澳門學生社團） 



資助 
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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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優先考慮的活動： 

提升領導才能及活動策劃能力、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

協助於本澳升學的學生，以及在澳門以外地區升學

的澳門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

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歸屬感 

培養正面價值觀、提升道德和公民素質 

出外交流參訪的活動，請透過
“特別專項資助”提出申請 



資助 
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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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助加深升學就業及社會發展方面的認識 

培養積極的大專生活，促進身心發展 

有助開拓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

增強校園文化的氛圍 

（除營會外）於本澳或社團服務地區所舉行的活動 

出外交流參訪的活動，請透過
“特別專項資助”提出申請 



“ 

鼓勵高校學生社團、民間團體及大專生開展有助豐富大專生學

習經驗的活動。提供機會讓他們發揮才能、學以致用，加強培

養他們的家國情懷、國際視野和時代意識，以及回饋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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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專項資助 



資助 
對象 

9 

於本澳依法成立的非牟利高校學生社團
（本澳或澳門以外地區的澳門學生社團） 

於本澳依法成立的非牟利社團 

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高校學生 



資助 
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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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 
工作 

專業 
實踐 

透過在本澳、內地或其他地區組織及參
與義務工作，發揮所長，服務社群，促
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。 

尤其能夠促進認識本澳及內地與其修讀
專業相關的活動，在實踐中掌握和加深
對本澳和國家發展的了解，增強實踐能
力。 



資助 
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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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闊 
視野 

知法 
普法 

尤其優先考慮組織及參與愛國愛澳的活
動，增進家國情懷；以及認識國家及本
澳發展的活動，如“一帶一路”及“粵
港澳大灣區”相關的項目，從而加深對
相關政策的認識及了解。 

加強對憲法和基本法的理解，鼓勵從多
方面認識“一國兩制”在澳門成功實施
的經驗，同時提升其法制意識。 



高校學生社團年度活動資助計劃 

特別專項資助 
第一期 

第二期 

2019年9月2日至10月9日 

於2020年1至8月所開展的活動 

2020年3月2日至4月8日 

於2020年7至12月舉行的活動 

7月或8月開展的活動，申請人
應考慮實際情況透過第一期或
第二期作出申請。 

活動完結 

2020年
12月31日 

申請期 



“ 

支持面向高校學生的活動，鼓勵他們在課堂以外累積多元的學

習經驗，實踐所長，拓闊思維，促進交流及提升文化素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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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單次高校學生活動資助 



資助 
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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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澳的高等院校 

於本澳依法成立且開展高等教育活動

的私人社團或財團，尤其是代表高等

教育學生的社團或其他相關組織 

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高校學生 

一般情況下，高校學生社團應透過“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計

劃”提出申請。如有需要透過“個別單次高校學生活動資

助”提出申請，必須提供合理解釋，高等教育基金保留是

否資助的權利。 



資助 
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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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人計劃 

加強對澳門和祖國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活動 

參加國際性、地區性的活動 

校際學生活動 

創新創業類的活動 

大專生社會實踐 



個別單次高校學生活動資助 申請期 

最少於活動舉行前
45天提交 

活動開始 

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 
基金將不接受例外的申請 



審批準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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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 
原則 

 活動與基金職能及權限相關，及能夠回

應特區政府施政方針 

 活動性質須為高等教育領域課程以外的

學術、文化、科學、體育、社會及康樂

方面的延伸活動 

18 



一般 
原則 

以社團名義提出的申請： 

 社團的宗旨和性質是
否合符活動目的 

 活動的鋪排對大專生
帶來的成效 

 

以個人名義提出的申請： 

~參與活動~ 

與就讀專業範疇相關，並含有一定的
實踐成分 

~組織活動~ 

本澳的活動必須具有服務社會及提
升澳門大專生素質的目的 

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澳門大專生個人
在外組織的活動必須為該地區升學
的澳門學生服務或具有對外宣傳澳門
的目的 

以院校名義提出的申請： 

對該院校的高等教育課程
學生帶來特定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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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 
原則 

基於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及預算
是否資助或適度整理資助力度： 

 申請人在同一次的申請中為
多項活動所作出的優次排序 

 申請人在同一年受基金資助
活動的整體情況 

 參考基金可掌握申請人過往
舉辦同類活動的經驗 

 

特定的資助項目亦會按照為其
所訂定的準則作為是否資助的
依據 

 

基於可掌握的資料，不對活動
作出資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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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 
資助項目 

 純屬娛樂性質的活動 

 牟利性質的活動 

 

 

 購置器材、設備或傢俱，或
支付經常性開支 

 於主辦單位的會址內進行活
動的場地費用 

 用於慈善送贈 

 贈予拜訪單位的紀念品 

 綜藝活動的抽獎禮物 

 慶功宴 

 個人名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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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個人名義組織的集體出外
活動 

 以個人名義參加一般的校外
課程或培訓活動 

 以個人名義參加無需經甄選
程序的活動 

 



申請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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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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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 
申請表 

活動 
計劃書 

預算 
明細 



以社團名義提出的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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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 

領導 
架構 

銀行 
帳戶 



以個人名義提出的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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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歷 
推薦信/ 

邀請函 

身份證
副本 

學生證
副本 

銀行 
帳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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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申請基本資料檢視 

 資料 說明 

☐活動資助申請表  必須蓋會印／校印，若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，則以簽署作實 

☐預算收支明細表 
 列出預計的收入和支出安排，並說明預算製定的依據 

 預計向其他部門提出資助申請或已獲回覆的情況 

☐活動計劃書 

 活動目的及預期成效 

 活動日程、內容、招募方案 

 籌組活動的分工安排及日程（包括籌組、宣傳期及活動期） 

 以往舉辦同類活動的經驗（如有） 

 若活動為澳門主辦方與其他國家/地區的單位合作，須連同相關
的協議內容或合作概要作為附件一併提交 

 對於以個人名義提出參加活動的資助申請，計劃書則須說明參
與活動的前期準備及過程、活動日程及內容、活動對其專業發
展或生涯規劃的預期成效等 



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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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於收到通知日起計15天內 

補充資料，資助申請將不獲受理 



回覆資助 

資助金額為初步結果 

預付資助  

獲資助MOP10,000或以上，
可申請預付部分資助 

活動後  

收到活動總結報告
並確定無誤後 



活動總結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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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總結報告 

30 

資助運用
報告表 

收支明
細表 

報告書 

單據 
副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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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總結報告資料檢視 

 
資料 說明 

☐活動資助運用報告表  必須蓋會印／校印，若以個人名義獲資助，則以簽署作實 

☐報告書 

 若涉及系列活動，須按子項目逐一列出並交代情況 

 說明活動開展情況，內容包括： 

 活動主辦、合辦、協辦單位及其他合作單位 

 活動目的、內容、日程 

（若為出外活動，須提供每天的活動日程） 

 籌組日程及分工 

 活動成效及參加者得著 

 籌組活動的檢討（如長處、短處及所遇困難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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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總結報告資料檢視 

 
資料 說明 

☐活動實際收支明細表 

 明細表的格式及分類建議與原申請相符，以供對照 

 必須蓋會印／校印，若以個人名義獲資助，則以簽署作實 

 清楚交代根據基金資助條件所列支出項目的金額；若部分項目

最後不需要基金資助或沒有產生，須加以說明 

 收支部分必須平衡 

 若涉及外幣，必須說明兌換率 

 金額統一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或一位為準 

 收支明細表所示的金額必須與“活動資助運用報告表”所示的

金額相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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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 說明 

☐受資助的支出項目單  

    據及簽收證明的副本 

 須提供於資助回覆公函中“資助條件”所示支出項目的單據；

每一版必須蓋上會印／校印，以個人名義獲資助，則以簽署作

實 

 單據必須為支付憑證（如收據、領獎聲明等；內容一般應包括

收款單位、支付日期、支出項目、金額；單據中的細算部分必

須正確） 

 為單據編碼，並在收支明細表中以相符的編碼作對照 

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須透過聲明形式交代不完整或引起疑問的

資料，基金有權決定是否接納 

活動總結報告資料檢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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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 說明 

☐宣傳資料   

☐相片  

☐短片 

 有助基金了解活動進行的資料 

 除紙本外，可提供電子檔或網頁連結 

☐活動感想  出外活動必須提供至少三篇的感想 

☐參加者名單 
 需要報名的活動，請提供參加者名單（包括姓名、院校名稱

及其他證明該等參加者合符資格參加活動等資料） 

☐其他資料（如適用） 

 評審／導師簡介 

 受資助者也可自行提供有助交代活動情況的資料 

 基金有權要求受資助者提供其他有助審視活動情況的資料 

活動總結報告資料檢視 



提交跟進受資助活動的限期 

活動 
開始 

更改申請/ 
預付申請 

活動通知 

活動總結報告 

兼收通知 

知悉後10天內 

活動開始30天前 

活動開始 
10天前 

活動結束後30天內 
（若未能按時，資助

則會被取消） 

活動 
結束 

取消通知 

於決定後 



交件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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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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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可透過親臨、電郵、郵寄或傳真方式提交 
基金輔助人員在收到後會以電郵通知確認 

若收不到回覆，請致電聯絡 

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14A-640號龍成大廈7樓 

 afees@dses.gov.mo 

 8396 9346 / 8396 93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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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資料可透過電郵提交 

o 資助申請、更改申請、預付申請、取消通知則需要附
上經簽署及蓋印的“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跟進申請表”
掃描檔 

o 兼收通知及活動通知可透過電郵提供相關資料 

o 活動通知也可透過填寫上述表格透過電郵提交 

建議做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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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總結報告 

o 必須以親臨或郵寄提交經蓋印的資助運用報告表、收支

明細表及單據副本（個人申請則以簽署作實） 

o 可透過電郵先提交，但在收到後補經蓋印或簽署的紙本

文件才能完成撥款程序 

 

建議做法 



受益人的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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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益人 
的義務 

41 

資助用
於獲資
助活動 資助單位： 

高等教育
基金 

按要求 
提交文件 

參與推
廣活動 

遵守各
項規定 



不履行義務的後果和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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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
資助 

不按時提
交報告 

不履行義務的後果和責任 



(於特定時期內) 

不受理資
助申請 

嚴重情況 

不履行義務的後果和責任 



記錄並作
日後審批
考慮 

 調減金額 

 取消資助 

 作出警告 
不履行
義務 

不履行義務的後果和責任 



按時
交件 

保持 
溝通 

做好
財務
管理 FINAL 

REMARK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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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助申請指引 
 申請須知 
 審批準則 

 資助項目說明 

 表格 
 資助申請表 
 資助跟進申請表 
 資助運用報告表 

 參考輔助資料 
 各類參考表格 
 說明會PPT 

 https://www.dses.gov.mo/students/plan 

 提交文件期限計算表 

https://www.dses.gov.mo/students/plan
https://www.dses.gov.mo/big5/actsp/files/FES/datecalc/index.htm?lang=c


謝謝 
查詢 

 afees@dses.gov.mo 

 8396 9346 / 8396 9383 

 https://www.dses.gov.mo/students/plan 


